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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0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計畫修訂對照表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初賽、複賽 分區賽、決賽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110 年全國語文

競賽實施要點第

肆點第一項競賽

階段酌作文字修

正。 

參、辦理單位 

二、承辦單位：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國民中學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 

彰化縣彰化市彰興國民中學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國民小學 

參、辦理單位 

二、承辦單位：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國民中學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 

彰化縣彰化市彰興國民中學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 

調整辦理全國賽

參賽承辦單位 

柒、競賽員資格及限制 

三、凡曾獲得全國語文競賽該語言

該項該組第 1名、特優或於 105

年度至 107年度二度獲得第 2至

6名者，不得再參加本縣該語言

該項該組之競賽。惟獲得 109年

全國語文競賽試辦本土語文情

境式演說特優者，不受上開限

制。 

 

六、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各項選

手，如現為小六、國三學生，由

現就讀學校協助報名參加 110

年 5月 5日高一個組別之縣複

賽。(上述選手如參加複賽獲得

全國賽參賽權，再以 110學年度

新就讀學校報名 110年全國語

文競賽。) 

 

柒、競賽員資格及限制 

三、凡曾獲得全國語文競賽該語言

該項該組第 1名、特優或近 3年

內(於 105年度至 107年度)二度

獲得第 2至 6名者，不得再參加

本縣該語言該項該組之競賽。惟

獲得 109年全國語文競賽試辦

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特優者，不

受上開限制。 

 

六、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各項選

手，如現為小六、國三學生，得

個別採書面報名方式，由現就讀

學校協助報名參加 110年 5月 5

日高一個組別之縣決賽。(上述

選手如參加決賽獲得全國賽參

賽權，再以 110學年度新就讀學

校報名 110年全國語文競賽。)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110 年全國語文

競賽實施要點第

肆點第五項第四

款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已 建 置 報 名 系

統，毋須個別採

書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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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競賽員注意事項 

四、演說項目：（國語、閩南語、

客家語、原住民族語） 

（七）演說時間不足或超過，每 30

秒扣 1分，不足 30秒以 30

秒計算；惟誤差在 3秒之內

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

分。 
五、情境式演說項目：（閩南語、

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 

（三）抽題後由競賽員將圖稿、自

備之筆、立可帶、裝水容器

攜至預備席就座，進行 30

分鐘之準備。競賽員可在圖

稿作註記，上臺時可攜帶圖

稿進行演說。若有狀況，應

舉手由工作人員上前協助。 

（四）演說內容與所抽圖稿呈現不

符者，不予計分。 

 

（六）演說時間由馬表控制，國小

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2分；

高中學生組 3分一到，按 1

次鈴聲(短音)；國小學生

組、國中學生組 3分鐘；高

中學生組 4分鐘一到，按 2

次鈴聲(1短音 1長音)，競

賽員宜儘速結束演說，在臺

上等待評審提問。 

（七）詢答時間為 2分鐘（含評審

提問時間），採一問一答，

題數視競賽員回答情況而

定。時間由馬表控制， 1分

30秒時，按 1次鈴聲(短

音)；時間一到，按 2次鈴

聲(1短音 1長音)，競賽員

宜儘速結束回到座位。 
（八）演說時間不足或超過，每 30

秒扣 1分，不足 30秒以 30

秒計算；惟誤差在 3秒之內

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

分；競賽員在詢答時如未能

回答或回答時間不足，均不

予扣分。 

拾貳、競賽員注意事項 

四、演說項目：（國語、閩南語、

客家語、原住民族語） 

（七）演說時間不足或超過，每 30

秒扣 1分，不足 30秒以 30

秒計算。 

 

 

五、情境式演說項目：（閩南語、

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 

（三）抽題後必須進入預備席就

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

可參閱資料，但不得與他人交

談。若有狀況，應舉手由工作

人員上前協助。 
 
 

（四）演說題目與所抽題目不符

者，視同表演，成績以零分計

算。 

（六）演說時間由馬表控制，國小

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2分 30

秒；高中學生組 3分 30秒一

到，按 1次鈴聲(短音)；國小

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3分鐘；

高中學生組 4分鐘一到，按 2

次鈴聲(1短音 1長音)，競賽

員宜儘速結束演說，在臺上等

待評審提問。 

（七）詢答時間為 2分鐘（含評審

提問時間），採一問一答，題

數視競賽員回答情況而定。時

間由馬表控制，離規定時間還

剩 15秒時，按 1次鈴聲(短

音)；時間一到，按 2次鈴聲

(1短音 1長音)，競賽員宜儘

速結束回到座位。 

（八）演說時間不足或超過，每 30

秒扣 1分，不足 30秒以 30

秒計算；競賽員在詢答時如未

能回答或回答時間不足，均不

予扣分。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110 年全國語文

競賽競賽員注意

事項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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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各項各組

【複賽】 

一、流程： 

(三)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各項競賽

員，如現為小六、國三學生，由

現就讀學校協助報名參加 110

年 5月 5日(星期三)高一個組別

之縣複賽。(如競賽員參加複賽

獲得全國賽參賽權，再以 110學

年度新就讀學校報名全國賽。) 

 

拾肆、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各項各組

【決賽】 

一、流程： 

(三)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各項競賽

員，如現為小六、國三學生，

得個別採書面報名方式，由現

就讀學校協助報名參加110年5

月 5日(星期三)高一個組別之

縣決賽。(如競賽員參加決賽獲

得全國賽參賽權，再以 110學

年度新就讀學校報名全國賽。) 

 

已 建 置 報 名 系

統，毋須個別採

書面報名 

拾伍、國語及閩南語各項各組【複賽】 
四、比賽日期、地點： 
複賽日期 競賽組別 複賽地點 

110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三） 

國小學生組、 

國中學生組、 

高中學生組、 

教師組、社會組 

南郭國小 

五、報到及競賽時間： 
項目 場次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閩南語 

字音字形 
下午場 正式報到、比賽時程及場

地配置圖依報名情形於

110年 9月 27日（星期一）

中午公告於南郭國小網

站

(https://www.nges.chc

.edu.tw/)，請各競賽員

於 9月 29日(星期三) 競

賽當日依規定報到時間

及早完成報到。 

國語 

字音字形 
下午場 

演說、 

情境式演

說 

下午場 

朗讀 下午場 

作文 下午場 

寫字 下午場 

六、錄取名額及獎勵： 

（二）比賽評審完畢，所有成績於 110

年 9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9時

前公布於南郭國小公布欄及網

站；本府覆核後，正式成績以本

府教育處公告為準。 

（四）學生組競賽員指導教師(限報 1

名)以報名表所填列為準，報名

完成後，除因原指導教師退休、

介聘、離職或生病請假，須另有

教師繼任指導工作外，不得以任

何理由更改。符合更改條件者，

須於複賽 2週前(110年 9月 15

日前)函報本府備查，並以學生

參加複賽所評定之名次為敘獎

標準，若學生於複賽榮獲前 3

拾伍、國語及閩南語各項各組【決賽】 
四、比賽日期、地點： 
決賽日期 競賽組別 決賽地點 

110 年 

9 月 15 日 

（星期三） 

國小學生組、 

國中學生組、 

高中學生組、 

教師組、社會組 

南郭國小 

五、報到及競賽時間： 
項目 場次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閩南語 

字音字形 
下午場 正式報到、比賽時程及場

地配置圖依報名情形於

110年 9月 13日（星期一）

中午公告於南郭國小網

站

(https://www.nges.chc

.edu.tw/)，請各競賽員

於 9月 15日(星期三) 競

賽當日依規定報到時間

及早完成報到。 

國語 

字音字形 
下午場 

演說、 

情境式演

說 

下午場 

朗讀 下午場 

作文 下午場 

寫字 下午場 

六、錄取名額及獎勵： 

（二）比賽評審完畢，所有成績於 110

年 9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9時

前公布於南郭國小公布欄及網

站；本府覆核後，正式成績以本

府教育處公告為準。 
（四）學生組競賽員指導教師(限報 1

名)以報名表所填列為準，報名

完成後，除因原指導教師退休、

介聘、離職或生病請假，須另有

教師繼任指導工作外，不得以任

何理由更改。符合更改條件者，

須於決賽 2週前(110年 9月 1

日前)函報本府備查，並以學生

參加決賽所評定之名次為敘獎

標準，若學生於決賽榮獲前 3

因應疫情嚴峻，

本縣複賽延後 2

週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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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則頒予續任指導教師獎狀；

倘未入選前 3名者，為求公帄

性，不另核給獎勵。 

 

名，則頒予續任指導教師獎狀；

倘未入選前 3名者，為求公帄

性，不另核給獎勵。 

拾捌、附則 

十四、各項各組複賽獲第一名者，

一律參加集訓，並代表本縣參加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語文競

賽。集訓因故不能出席者，須事

前報教育處核准；凡無故未到時

數達總集訓時數 1/3者，取消其

全國賽參賽資格，由次一名遞

補，不得異議。第一名因故棄權

(須填具棄權聲明書，未成年者

須經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經主

辦單位核准後，由次一名次依序

遞補或由本府視複賽參賽情況

遴選人員參加全國語文競賽。全

國賽參賽研習日期及報名事

宜，另行文通知。（全國賽參賽

研習承辦學校：彰興國中；本縣

全國賽參賽承辦學校：靜修國

小） 

 

拾捌、附則 

十四、各項各組決賽獲第一名者，一

律參加集訓，並代表本縣參加中

華民國 110年全國語文競賽。集

訓因故不能出席者，須事前報教

育處核准；凡無故未到時數達總

集訓時數 1/3者，取消其全國賽

參賽資格，由次一名遞補，不得

異議。第一名因故棄權(須填具棄

權聲明書，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

理人簽名同意)經主辦單位核准

後，由次一名次依序遞補或由本

府視決賽參賽情況遴選人員參加

全國語文競賽。全國賽參賽研習

日期及報名事宜，另行文通知。

（全國賽參賽研習承辦學校：彰

興國中；本縣全國賽參賽承辦學

校：育英國小） 

調整辦理全國賽

參賽承辦單位 

 


